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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1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利扬芯片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82 

转债代码：118048         转债简称：利扬转债 

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国芯微（重庆）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芯微”或“交易标的”）股东李玲、李瑞麟、封晓

涛、贾艳雷、孙絮研及李亮签订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，拟收购前述股东合计持有

的国芯微 100%的股权。 

 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本次签署《股权转让意

向书》不构成关联交易；根据现阶段掌握资料，预计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本次签署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不视为各方最终同意转让的协议，仅系各

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，本次筹划的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

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根据本次交易进展及时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

序及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国芯微拥有特种芯片的实验室验证能力和相关资质，如本次收购事项顺

利实施，将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协同发展，弥补公司在集成电路测试特种芯片相

关领域的空白。本次收购旨在强化公司聚焦测试主业的战略布局，通过融合双方

的技术、市场及资质，实现资源整合，将有助于深化公司在集成电路测试服务领

域布局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，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

方向。 

一、交易情况概述 

（一）交易基本情况 

基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，近日已与李玲、李瑞麟、封晓涛、贾艳雷、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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絮研、李亮签署《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与李玲、李瑞麟、封晓涛、贾

艳雷、孙絮研、李亮关于国芯微(重庆)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意向书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”），拟收购李玲、李瑞麟、封晓涛、贾艳雷、孙絮

研及李亮合计持有的国芯微 100%股权。最终收购价格需在完成尽职调查及审计、

评估程序后经协商确定，并在正式的转让协议中明确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本次签署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

不构成关联交易；根据现阶段掌握资料，预计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签署意向书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

本次签署的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仅为各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意向性约定，无需

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，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

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国芯微的股东为下列 6位自然人： 

（一）李玲 

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5106021972******** 

住址：四川省德阳市****** 

（二）李瑞麟 

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5101021966******** 

住址：北京市朝阳区****** 

（三）封晓涛 

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1304041980******** 

住址：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****** 

（四）贾艳雷 



 3 

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1306241982******** 

住址：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****** 

（五）孙絮研 

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2390051975******** 

住址：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****** 

（六）李亮 

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1101041980******** 

住址：北京市西城区****** 

上述自然人股东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国芯微（重庆）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-4-26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60C4KW35 

法定代表人 李瑞麟 

注册资本 人民币 1,580万元 

注册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 号-2号 SOHO楼 601-A84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集成电路芯片及集成电路产品的封装和测试；集成电路技

术开发应用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；探针卡、测试板卡的

设计、销售、维修；测试仪器及设备、通信仪器及设备制造、销售、

租赁、维修；软件产品设计及销售；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以

上范围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；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应

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）*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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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玲 32.90% 

李瑞麟 28.88% 

封晓涛 24.48% 

贾艳雷 6.54% 

孙絮研 6.00% 

李亮 1.20% 

合计 100% 

标的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，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简介 

国芯微成立于 2019年，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技术方案提供商，

为行业提供晶圆测试、成品测试和模块测试技术服务；另外，拥有独立实验室和

分析验证平台，具备为特种元器件、芯片、模块的鉴定、检验、筛选测试以及失

效分析服务能力。致力打造成为国家级的可靠性验证和筛选测试基地。 

国芯微是重庆高新技术企业、重庆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中国合格评定

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（CNAS），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（CMA）认定、特种行

业等资质认证，以及荣获“高新区企业研发创新中心”、首批“重庆市现代制造

业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”等称号。 

国芯微在模拟电路、混合电路、电源功率器件等具有丰富的开发经验，特别

在射频及毫米波芯片的测试技术上具有国内领先优势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

司已取得 3项发明专利、22项软件著作，另有 1项发明专利、8项软件著作正在

申请中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

本意向书系双方初步洽谈的结果，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待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

后，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披露。 

四、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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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 1：李玲 

乙方 2：李瑞麟 

乙方 3：封晓涛 

乙方 4：贾艳雷 

乙方 5：孙絮研 

乙方 6：李亮 

（以上统称“乙方”） 

丙方（标的公司）：国芯微（重庆）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意向书主要内容 

第一条 收购目的及方式 

甲方拟向乙方收购标的公司 100%股权。具体交易方式由交易各方在签署正

式收购协议中确定。 

第二条 收购价格及付款 

经各方协商，在本次交易的尽职调查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、

法律合规审查、业务及资质审查）工作结束后，最终交易价格以甲方聘请的符合

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资产评估净值作为参考，由交易各方协

商一致后以收购协议中另行确定。 

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、具体支付方式和支付安排在相关收购协议中明确约

定。 

第三条 排他性 

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180天内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及其代理人、标的公

司不得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再行协商（包括但不限于洽

谈、报价、订约或提供资料等）出让或出售等导致标的公司股权发生变动，否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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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为违约并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。如果乙方目前正在进行前述处置行为

的，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并终止前述处置行为。 

第四条 尽职调查 

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甲方有权聘请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

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。乙方及丙方应按甲方要求予以配

合，并承诺所提供的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复印材料、书面说明或口头证言均为

全面和真实的，无隐瞒、遗漏、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。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的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仅为签署各方达成的初步意向，具体股权收

购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，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，暂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

营业绩造成的影响。国芯微拥有特种芯片的实验室验证能力和相关资质，如本次

收购事项顺利实施，将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协同发展，弥补公司在集成电路测试

特种芯片相关领域的空白。本次收购旨在强化公司聚焦测试主业的战略布局，通

过融合双方的技术、市场及资质，实现资源整合，将有助于深化公司在集成电路

测试服务领域布局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，符合公司未

来战略发展方向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《股权转让意向书》不视为各方最终同意转让的协议，仅系各方合

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，本次筹划的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

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根据本次交易进展及时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及

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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